《绿色食品 黄淮海北部地区小麦生产操作规程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一、团体标准的制定背景
小麦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，其安全生产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产品质量提升。黄淮海北部地区（包括北京市、天津市、河北省、山西省）是我国冬小麦的重要产区，该区域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，光热资源丰富，但水资源紧张，季节降水不均，春季干旱与晚霜冻害频发，对小麦绿色生产提出更高要求。
当前，我国绿色食品小麦产业持续快速发展，产品数量与产量逐年提升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。然而，在生产实践中，各产区生态条件、病虫害发生规律、种植管理模式差异显著，现有通用性技术规程难以完全适应黄淮海北部地区的实际生产需求，导致绿色生产技术落地存在“最后一公里”梗阻。
为此，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联合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等单位，在系统总结该区域绿色食品小麦生产技术成果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依据《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》（NY/T 391）、《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》（NY/T 393）、《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》（NY/T 394）等相关标准，结合该区域气候特点、土壤条件、主要病虫草害发生规律，研究制定了《黄淮海北部地区绿色食品小麦生产操作规程》。本规程旨在为区域内绿色食品小麦生产提供标准化、可操作、可复制的技术指导，推动小麦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，提升产品品质与市场信誉。
二、团体标准的任务来源、起草单位、起草人
（一）任务来源
为贯彻落实《“十四五”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》《农业农村部关于实施农产品“三品一标”四大行动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健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，推动按标生产，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于2025年提出《黄淮海北部地区绿色食品小麦生产操作规程》团体标准的编制任务，并纳入2025-2026年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。
（二）起草单位
*
（三）主要起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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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团体标准的编制情况
（一）文献收集和调研
1.系统收集相关标准与政策文件
收集了《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：禾谷类》（GB 4404.1）、《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》（NY/T 391）、《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》（NY/T 393）、《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》（NY/T 394）、《绿色食品 储藏运输准则》（NY/T 1056）、《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》（NY/T 658）、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》（NY/T 1118）等国家行业相关标准，以及《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（2025年）》、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《小麦“一喷三防”技术指导意见》等最新政策技术文件，作为规程框架构建和基本原则确定的依据。
2.研究参考了相关专项及地方技术规程，为标准关键技术条款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思路和区域化依据。
研究了《中部麦区水地冬小麦栽培技术规程》（DB14/T 903-2025）等地方标准，为本规程中播种、肥水管理等核心农艺措施提供地域化参考；分析了《小麦土传病毒病防控技术规程》（NY/T 4071-2022）、《小麦白粉病防治技术规程》（DB14/T 887-2024）等标准，为本规程构建“病虫草害绿色防控”综合策略提供依据；参考了《节粮减损技术规范 第2部分：小麦》（NY/T 4460.2-2025）、《小麦粉储藏期间害虫防治技术规程》（T/HAS 152-2025）等技术规范，为本规程中收获后处理及仓储管理环节技术规范化提供支持。
3.研读前沿研究文献
分析了《小麦赤霉病及其防治策略概况与展望》、《我国麦蚜抗药性及研究现状》等学术文献，跟踪主要病虫草害的发生规律与防治研究进展，确保规程中推荐的防治策略和用药建议具有科学性与前瞻性。
4.开展调研分析
通过对黄淮海北部地区小麦生产现状、气候土壤条件及主要病虫草害发生情况的调研与分析，总结提炼了该区域绿色食品小麦生产在品种选择、节水灌溉、生态调控等方面的关键技术环节与实践经验，使规程内容紧密贴合生产实际。
（二）工作过程
本团体标准的制定先后经历标准起草组成立、资料收集编写、标准研讨、公开征求意见、标准评审五个环节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10][bookmark: OLE_LINK5]1. 成立标准起草组，收集编写资料
2025年12月，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、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、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、河北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等单位共同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，明确工作任务、分工与进度计划。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进度计划，开展了资料收集工作，收集了相关政策法规、现行有效标准制度以及小麦病虫害防治研究文献等相关技术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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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1月，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收集来的相关政策法规、现有标准、生产技术进行系统研究，为标准起草奠定基础。
3.标准起草
2026年2月-3月，标准起草工作组在进行了充分细致的研究和资料分析总结的基础上，拟定标准框架与内容，形成初稿，经内部多次讨论修改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4.征求意见
2026年4月，面向相关单位、专家及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进一步完善标准内容。
四、团体标准的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
（一）编制原则
本标准严格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编制。
科学性原则。依据黄淮海北部地区生态特点与小麦生长发育规律，结合绿色食品生产要求，确定各项技术指标。
实用性原则。注重规程的可操作性，内容覆盖产地环境、品种、整地、播种、田间管理、收获、贮藏、废弃物处理及档案管理等全过程。
区域性原则。突出黄淮海北部地区水资源紧张、春季干旱、晚霜冻害多发等特点，制定针对性技术措施。
（二）技术要求确定过程
本规程中所有技术要求的确定，均遵循了“科学调研、对标分析、绿色融合、精准落地”的原则。以病虫草害防治措施为例，其确定过程如下：
1.主要防治对象的识别与确认
标准起草工作组通过查阅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近年来的《小麦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方案》显示，黄淮海麦区病虫害总体偏重发生。结合北京市、天津市、河北省、山西省等地省级绿色食品工作机构及部分企业调研，明确本区域面临的核心威胁为：赤霉病（在黄淮南部有大流行风险）、茎基腐病和纹枯病（在黄淮麦区偏重发生），以及蚜虫（在黄淮海大部分地区偏重发生）。
基于此，规程将上述四种列为重点防控对象。同时，考虑到区域实际，将白粉病、条锈病列为需要兼顾的常发病虫害。
2. 国家与行业现行防治措施调研
起草工作组系统研究了国家和行业层面的防治策略，以构建本规程的技术基础。现行国家方案强调“预防为主、综合防治”，并采取分区施策、抓住关键时期进行统防统治。具体技术路径包括：普遍推行种子包衣以防治土传和苗期病虫害；在返青拔节期重点防治茎基腐病、纹枯病；在抽穗扬花期重点预防赤霉病；在灌浆期集成推广“一喷三防”技术，实现一次施药、防病治虫、防早衰、防干热风、增粒重的综合目标。在防治指标的确定上，本规程采取了分类施策的原则。对于纹枯病等病害，在参考常规科学指标（如病株率10%）以明确防治时机的同时，本规程的重点在于优化和提升了防治措施本身：即严格选用符合NY/T 393的农药（如井冈霉素），从而将通用性的防治指示，转化为更注重提供绿色、可操作的达标防治技术。而对于蚜虫等虫害，则未简单沿用常规生产的预警指标（如百株蚜量200头），而是基于绿色食品“减少化学农药用量”与“优先发挥生态调控作用”的核心原则，设定了更高的防治行动阈值（百株蚜量500头）。这一差异化的调整，旨在为农业、物理和生物防治措施留出充分的自然控害空间，仅在虫口密度确有必要时启动化学防治，从而实质性地减少农药使用。
3. 绿色食品生产要求的融入与提升
在遵循国家通用策略的基础上，本规程通过严格融入绿色食品的生产要求，实现了病虫害防治技术的系统化提升。具体体现在：首先调整了防治优先级，将“优先采用农业、物理和生物防治”作为强制性原则，明确化学农药仅作为补充手段；其次将各类绿色措施具体化，包括细化了抗病品种选用、适期晚播等农业措施，规范了杀虫灯与黄蓝板的使用，并规定了保护利用天敌及推荐使用合规生物制剂；最后对化学用药实施严格管控，要求所有农药必须符合NY/T 393标准，强调科学轮换用药并优先选用高效低风险药剂。
4.本规程技术要求的最终确定
综合以上分析，本规程最终构建了一个分层、集成的绿色防控体系：在策略层面，确立了“预防为主，综合防治”的总方针，并强化了绿色措施的优先序；在技术层面，形成了从产前（通过抗病品种和种子包衣构建防线）到产中（集成应用农业、物理、生物措施，并科学辅以化学防治）的全链条管控，特别将“一喷三防”技术作为中后期核心，并严格限定使用药剂符合绿色标准；在指标层面，不仅采纳了科学的防治指标，更对各类绿色措施的操作细节进行了符合区域实际的量化规定。
（三）主要内容
1.范围
明确本规程适用于黄淮海北部地区绿色食品小麦的生产。
2.规范性引用文件
列出标准引用的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
3.术语和定义
对黄淮海北部地区、“一喷三防”两个术语做出清晰、明确的解释。
4.产地环境
规定产地应满足NY/T 391的要求，并明确该区域气候与土壤条件指标。
5.品种选择
推荐适宜该区域的优质、多抗、节水型小麦品种，明确种子质量与处理要求。
6.整地与播种
规定前茬处理、耕作方式、播种期、播种量、播种方式及播后镇压等技术要点。
7.田间管理
包括灌溉、施肥、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等措施，强调农业、物理、生物防治优先，科学合理使用化学防治。
8.收获、贮藏与废弃物处理
明确适宜收获期、贮藏条件、包装运输要求及生产废弃物回收处理方式。
9.生产档案管理
要求建立全过程记录档案，保存不少于三年。
10.附录
提供主要病虫草害化学防治推荐方案，包括防治时期、药剂、剂量、安全间隔期等。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，以及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本标准未直接采用国际或国外标准，但在绿色防控、生态农业等方面参考了国内外可持续农业的相关理念与实践。
六、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情况
     无。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水平，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     本标准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与NY/T 391、NY/T 393、NY/T 394等绿色食品系列标准协调一致，不存在冲突。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在标准起草与讨论过程中，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

标准起草组
2026年 3 月 25 日

